附件1

福建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
申     报     表
(   年度)

	工法名称:
	

	申报单位（盖章）:
	

	
	

	推荐单位（盖章）:
	

	申报时间:
	
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制

填 写 说  明
一、本表适用于福建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的申报。

二、本表填写后打印，不得涂改，本表及添加页一律使用A4（210mm×297mm）型纸，并于左侧装订成册。
三、申报单位：应为工法的完成单位全称（如联合申报的，由完成工法的2家申报单位分别填写，其中“申报单位1”为牵头申报的施工单位），填写内容应与“申报单位意见”栏中的公章一致。
四、主要完成人：最多填写5人，主要完成人应按照主次顺序先后署名，其中第一完成人应为建筑企业人员，个人社保应与申报主体一致。
五、工法应用工程情况：最少填写2项工程。

六、超过5年有效期的省级工法，仍具有先进性且在有效期内经过不少于2项工程实践应用的，有效期满后可重新申报。
七、省级工法申报应通过推荐单位统一上报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未通过推荐单位而上报的申报书，将不予受理。

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声明

	    本人×××、×××（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）郑重声明：

本单位此次提报的《福建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请表》及所附工法文本等材料的全部数据、内容真实有效。我（们）知道隐瞒有关真实情况和填报虚假资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，此次省级工法申报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，本单位及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，并接受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的处理。

单位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　×××　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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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法应用工程情况
	工程名称 1
	

	
	工程所在地区
	
	工程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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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法关键技术名称、组织评估的单位和时间：

	工法关键技术形成技术标准、获专利证书（专利号、专利权人）及科技成果奖励的情况：

（可另加页）

	原工法名称、工法编号、完成单位及批准文号（重新申报的工法需填写）：

（可另加页） 

	工法内容简述：
（可另加页）

	反映工法核心工艺的照片或图示（应反映工法实际施工的工艺流程、操作要点及关键技术原理）：

（可另加页）

	关键技术及保密点：

（可另加页）


	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（与省、国内外同类技术水平比较）：
（可另加页）

	工程应用情况及应用前景：
（可另加页）

	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节能环保效益：
（可另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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